临时悬挂标语宣传品行政许可申请书
                                                          
	申 请 单 位
（设置单位）
	
	联   系  人
	

	地址
（设置地点）
	
	联 系 电 话
	

	设置时间
	

	申 请 事 项
	名     称
	       

	
	颜    色
	              

	
	规    格
	

	
	数    量
	        

	
	内    容
	

	申  请  人

签 名（印章）
	                

                    年       月        日

	备注
	如涉及大型活动等存在法定的注册地址与设置悬挂地点不一致或存在多个设置悬挂地点的请提供具体点位明细图及相关佐证文件。


注：此表一式二份，申请人、受理机关各一份，涂改无效             市城市管理委监制











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书


一、审批服务部门告知
（一）办理事项
名称： 户外广告及临时悬挂、设置标语或者宣传品许可--临时悬挂、设置标语或者宣传品许可
（二）事项依据
1、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17，第十七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
　　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等，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2、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15，第十五条　禁止在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或者树木、居民楼道等处摆放、张贴、悬挂、刻划、涂写各种有碍城市容貌的标语、宣传品和其他物品。违反规定的，责令清除；拒不清除的，处五十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有关单位应当及时清理或者覆盖。对妨害、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处罚。
临时悬挂、设置标语或者宣传品的，应当符合城市容貌标准，并到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许可手续。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三日内作出书面决定。经许可悬挂或者设置的，应当在许可的时间和范围内悬挂或者设置，并在期满后及时清除。未经许可或者不按许可内容悬挂、设置的，责令限期清除，并处五十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居民区内设置规范的专用告示栏供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并定期维护。

（三）准予办理的条件
准予办理应当具备的条件、标准、技术要求
(1)临时悬挂标语宣传品行政许可申请书:应主要审查以下内容：
a)	申请书填写完整，一式两份，相应内容一致；
b)	表格中“申请单位（设置单位）”栏，应填写提交此项申请单位（设置单位）的法定名称；
c)	表格中“联系人”栏，应填写提交申请材料的自然人姓名；
d)	表格中“地址（设置地点）”栏,应填写申请单位（设置单位）的注册地址；
e)	表格中“联系电话”栏，应填写提交申请的自然人的联系电话；
f)	表格中“设置时间”栏，应填写悬挂标语宣传品的具体时间，格式应为“XX年XX月XX日”或“XX年XX月XX日至XX年XX月XX日”；
g)	表格中“申请事项”栏中的“名称”栏应填写悬挂和摆放的具体物品的具体明细，逐一填写； 
h)	表格中“申请事项”栏中的“颜色”栏应填写悬挂和摆放的具体物品的颜色，逐一填写；
i)	表格中“申请事项”栏中的“规格”栏应填写悬挂和摆放的具体物品的规格，以“米”为单位，例如尺寸规格、体积等；
j)	表格中“申请事项”栏中的“数量”栏应填写悬挂和摆放的具体物品的数量，逐一填写；
k)	表格中“申请事项”栏中的“内容”栏应填写悬挂和摆放的具体物品的内容，逐一填写，注明此次活动的主题内容；
l)	表格中“申请人 签名（印章）”栏，应直接加盖申请单位公章或申请人签字。
m)	如涉及大型活动等存在法定的注册地址与设置悬挂地点不一致或存在多个设置悬挂地点的请提供具体点位明细图及相关佐证文件。
申请材料
(1)临时悬挂标语宣传品行政许可申请书

（四）违诺惩戒
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机关依法撤销已作出的行政决定，申请人对依据决定发生的行为给第三方造成的影响、损失和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同时，将申请人列入政务服务诚信档案黑名单，开展联合惩戒。

二、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自愿作出下列承诺：
1、本人已认真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了解了该项政务服务的有关要求，对有关规定的内容已经知晓和全面理解，承诺自身能够满足办理该事项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2、本人承诺完全按照公布的申请材料要求和标准，提交了全部申请材料。
3、本人承诺所提供的申请材料实质内容均真实、合法、有效。
4、本人承诺所提供的纸质申请材料和电子申请材料内容完全一致。
5、本人承诺主动接受有关监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6、本人承诺在不符合政务服务条件或未取得行政机关的许可时，不从事相关的活动。

                                    7、本人承诺对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或超越政务服务范围进行活动的行为，与政务服务机关无关，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承诺，被撤销政务服务结果所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愿意自行承担。

8、本人承诺以上陈述真实、有效，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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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托     书

委托单位：                               法定代表人：
单位地址：                               电话：

委托人：                                 身份证号：
地址：                                   电话：

受委托人：                               身份证号：
地址：                                   电话：

委托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现委托人委托         代表委托人办理                     事项，代理权限如下：
1、提交办理该项行政许可的相关材料、要件；
2、在材料接收凭证、承诺书等文书上签字；
3、领取行政许可决定书、资格证书或批文等文书。
受委托人在上述权限范围内依法所做的一切行为及签署的一切文件，委托人均予以承认。

委托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受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